
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制注销企业决定书

惠市监强注〔2022〕1号

福建惠安县百龙食品有限公司等1269户企业：
[bookmark: _GoBack]福建惠安县百龙食品有限公司等1269户企业（企业名称、住所（经营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注册号）以及强制注销决定书编号等见附件)，截至2022年7月1日，你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已逾三年。我局于2022年7月4日在本局微信公众号和县政府网站发布催办清算组备案或注销登记的公告，你单位未在公告要求的期限内办理注销登记。对于你单位是否存在不宜强制注销的情形，经征询本局相关股室和惠安县及泉州台商投资区人民法院、资源规划、税务、人社、医保等部门意见，综合核查上述相关情况，我局认为你单位符合《泉州市企业强制注销暂行规定》第五条的强制注销情形，并于2022年10月24日在本局微信公众号和县政府网站发布拟强制注销企业的公告，公告期届满5日内，你单位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或举行听证的要求，企业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七十条、《泉州市企业强制注销暂行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强制注销决定。强制注销后，你单位营业执照（正本、副本）作废；你单位的企业状态标注为强制注销状态；你单位的企业名称自强制注销之日起满一年后，第三人可以申请登记使用；你单位清算义务人依法承担的组织清算义务不变，且应在清算完结后依法申请注销。
对上述强制注销决定，你单位认为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应以书面形式向本局提出撤销强制注销申请，也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惠安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或六个月内向鲤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上述强制注销决定，企业利害关系人认为严重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应以书面形式向本局提出撤销强制注销申请。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视为送达。
   
附件：1.福建惠安县百龙食品有限公司等1269户企业名单


惠安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12月6日
